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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改革历程 为迎接香港回归、深港两地律师为客户的法律

服务能更好地对接中国的律师体制必须改革，首先要将“国

家法律工作者”改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是国家法律

工作者这种律师制度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律师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把律师变成一种实行行

会管理，使律师变成不占国家编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为此

，1993年春节过后去北京向司法部汇报要求改革，以深圳为

试点，方案未经司法部通过，司法部有关领导认为我们这个

方案是自由化的方案。4月份肖扬部长上任，我们又将此方案

请示肖部长，得到赞同。6月25日肖部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

议上提出了“司法系统的改革主要是律师改革”。借此东风

，深圳在当年12月底以前将全市的国办律师事务所一齐改为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改革中阻力也不小，省司法厅不同意

，派人下来调查，整理反对的意见，有个别律师写信给李鹏

总理，但最终我们还是改革了，并将此改革推向了全国，改

革的推进是艰难的，十余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当时的改革是正

确的，解放了生产力，加速了律师事业的快速发展。我们认

为这十年的改革应属律师事务所外延式的改革。 二、律师事

务所的现状 1．小所居多。全国有14.6万多律师，有12000多家

律师事务所，平均10 个人左右一个所，超过100名律师的事务

所只有10家左右。 2．律师事务所组成不稳定，律师流动性大

。 3．律师事务所的分配体制大多数是提成制。成本分摊，



税后全部归己，分光、用光，所里缺乏发展基金，没有资本

积累，很难作大作强，桌子、人数的简单相加，并不能视为

作大作强了。 4．律师事务所缺乏团队精神和资源共享理念

，因此整体竞争实力弱，整体营销差，律师处于个人营销阶

段，以个体办案为主，缺乏专业化分工与协作。 总之，中国

律师还停留在个人作坊式的简单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但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

速发展进程，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相

比，无论在综合实力、事务所规模、执业经验、服务质量和

事务所整体经营方面，都相对落后，给我们律师带来的新问

题是，中国律师事务所一定要进一步改革，才能适应新形势

，才能在国外律师事务所抢摊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时立于不败

之地。 三、改革思考 从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开始，几经改革

，发展到今天，已相当不容易了。改革不能离开现在的律师

历史、文化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观念，但我想有些观念一旦

打破可能会产生一个飞跃，但如何打破，我也思考了很久：1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单兵作战、各自为战、喜欢分家？例如

全球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一家是华人的，香港大型的律

师事务所都是外国人的。这可能与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小农经

济国情有关，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冲破了这一种思想，凡是

愿意打破这个格局的就能发展，不愿破这个格局的就停止不

前，最后关门。例如1开小饭馆与开大酒楼、2超市与小店之

争，律师事务所如何打破这种格局? 2．一个企业要想不断地

发展壮大，具有生命力，他必须在他生产的产品上下功夫，

不断有新产品上市，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一代产

品在柜台上出售，第二代产品已在仓库准备好了，第三代产



品在实验室研发，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不断地发展

壮大，具有生命力。能否借鉴企业的发展经验，不断开拓新

业务，拓展新的法律服务领地? 3．目前企业有三类，一类企

业做规则，二类企业做品牌，三类企业做产品。我们如何把

律师事务所办成一、二类企业？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主任讲，

我们连三类企业都够不上，我们现在没有自己的产品，还在

做样品。 4．如何将企业产权改革的办法引进到律师事务所

的改革中去？ 律师事务所在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品牌

化已成必经之路的今天，是否能借鉴国企改革成功的经验，

把改革深入到产权结构的核心问题上，积极探索一条通向成

功律师事务所之路。 郭星亚律师从事政法工作25年，其中从

事律师工作十九年。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

副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深圳市律协理事、中国国

际私法学会理事、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东星辰律师

事务所主任。业务专长包括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国际

贸易及投资法、民事、刑事诉讼以及仲裁，1988年针对律师

仅限于“打官司”的陈旧观念在全国率先提出全方位法律服

务的构想，在律师见证、股权转让、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筑

工程招投标、房地产按揭、公司股票在国内外上市发行以及

国际信贷，代理外国公司招标、国际劳务输出等非诉讼法律

事务上作了大胆的探索，使律师业务与经济活动紧密地融合

在一起，多层次地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开拓出了一条

律师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业以来，郭星亚律师

撰写编译了《破产清算中的律师实务》、《深圳股份制改革

中的律师实务》、《美国商法释义》、《深圳经济特区涉外

经济合同法司法实践》、 《中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



经济法教程》；发表了《涉外经济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经济合同标准化探讨》、《论经济合同与利用经济合同

诈骗犯罪的区别》、《努力开拓律师业务，全方位地为企业

的经济活动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建立无形资产评估制度

势在必行》、《市场经济??律师的机遇和挑战》、《走向世

界，积极开拓涉外律师业务》、《银行按揭中的法律问题》

、《探索中国律师制度改革和发展之路》、《建设工程招投

标中的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为国家基本建设开山辟路》

、《公司收购兼并中的律师实务与思考》等论文近30篇，并

有多部（篇）专著和论文获得各种奖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